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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年金制度运行二十年及其深化改革

□ 张盈华

摘要: 我国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已有二十年,在参与企业数、职工数和基金积累规模上都呈向上趋势,但覆盖率

始终偏低。 从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定位的历史演变出发,分析该制度建立二十年来的发展成效和当前出

现的瓶颈问题,发现该制度在其孕育期就确定的“从属”定位制约了企业年金的成长,造成企业年金对

国有经济主体过度依赖以及“合意覆盖面”受单位意愿决定等问题。 作为“重要支柱”,企业年金的覆

盖目标应指向“所有具有就业收入”的人,以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集合计划”作为扩大制度覆盖范围

的突破口,并从理念、组织、政策支持、产品、治理机制等多个方位,提出深化企业年金制度改革的建议。
关键词: 企业年金; 覆盖率; 集合计划; 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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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 世纪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始终未改变“一枝独大”
局面,企业年金作为第二支柱虽有发展,但尚未做大。 ２０２１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确立了“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
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再次要求“扩大年金制度覆盖

范围”,彰显发展企业年金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企业年金是对企业发展有贡献员工的利润分享,企业年金制度是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不可或缺的

重要支柱[１]。 随着多层次养老金体系从应对风险的工具性功能向国家治理的价值功能转型[２],大力发

展企业年金已然成为时代命题。 但与其重要地位不相匹配的是,我国企业年金仍面临发展滞后的问题,
账户所有权不完整、个人账户转续不便利[３],企业动力不足,个人参与积极性不高,建立企业年金的门

槛过高、流程复杂,投资环境不健全,投资收益不稳定[４],造成企业年金覆盖面窄、参与率低。 虽有研究

发现,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 ４ 个百分点,可促进企业年金覆盖率由 ５.７％提高至 ６.９％[５],但这样的

“成本－收益”是得不偿失的;还有研究认为,基本养老保险并未挤出企业年金[６]以及那些重视员工利益

的企业更愿意设立企业年金[７]。 因此,企业年金发展迟缓不能完全归咎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率和替代率相对较高的“挤出”,要多从其自身内部寻找原因。
为了推动企业年金扩面提质,学者给出了不少思路。 例如,将企业年金与住房公积金合并发展,建

立综合性公积金,并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将企业年金由单位制管理改为基于个人账户的管理,促进员工

自由流动和企业年金的自主管理[８]。 引入自动加入机制,发展集合计划,提升服务效能[９],从政策支

持、投资管理、公共服务、宣传引导等层面全方位推动企业年金发展[１０]。 近年来,企业年金发展在实践

中已有 “局部突破”,例如,河南、山东、浙江、四川、上海等地探索允许将对单位发展有突出贡献的职工

先行覆盖进来,北京出台政策允许有条件地提前支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 这些创新做法打破了企

业年金“单位制”和账户“锁期”过长的传统局限。
理论探讨有待实践验证,创新实践也有待时间正名。 笔者试图从不同视角,探讨企业年金发展问

题,丰富对深化这项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 企业年金始发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个别行业,由企业自发建

立,在引入税收激励等政策支持后,自下而上地进化为一项制度设计[１１]。 在我国,企业年金是一个“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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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品”,一经引入就被置于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之中,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性作用,并自上而下地

以“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１２]来加以推行,必不可少地要受到已有制度设计的路径依赖影响。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企业年金

制度的正式建立。 ２０ 年来,企业年金的参与企业数、职工数和基金资产规模都有明显增加,截至 ２０２３
年,全国参与企业近 １４.２ 万家、职工 ３１４４ 万人,基金积累 ３.１９ 万亿元。 ２００７ 年市场化投资运营以来,
年平均收益率达到 ６.２６％,各地企业年金也都有较快发展[１３]。 但是,中小企业参与年金的职工数和基

金资产都未放量,实际参与情况与理论覆盖面相去甚远。 当前要发展企业年金,还须从制度本身找寻

“破题”思路。 笔者从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定位的历史演变出发,分析制度建立 ２０ 年来企业年金发展成

效和当前出现的瓶颈,找寻企业年金发展迟缓的制度性内在原因,以此为突破口,多方位深化企业年金

制度改革。

一、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定位的演变

(一)“两阶段”制度推进

１.我国企业年金的初始形态是补充养老保险,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而被引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我国启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职工退休金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转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
退休金与企业效益脱钩,按照权责对应方式实行社会化发放。 １９９１ 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１９９１〕３３ 号)颁布实施,首次对我国“企业年金”的初始形态作了界定,即企业

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根据自身经济能力,为本企业职工建立,所需费用从企业自有资金中的奖励、福
利基金内提取”,并规定由劳动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负责经办。 在当时,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面

向的是全民所有制单位,建立基础是企业自身经济能力,采取自愿原则。
１９９５ 年«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５〕６ 号)发布,确定我国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的框架内容,要求在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后,企业可根据本单位经济效益情况,为职工建立补

充养老保险。 这个文件重申了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补充”地位、自愿原则以及将经济效益作为前

提。 １９９７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１９９７〕２６ 号),我
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成定型,但这个文件并未对补充养老保险作出统一规定。

２.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企业年金走向制度化和规范运营,但建立门槛不降反升。 随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全面统一,我国开始着力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开始实

施«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作为我国第一部企业年金试行法规,«试行办法»对这

项制度做了基本定位:第一,企业年金的制度功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属于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

的补充制度;第二,采取自愿原则;第三,建立企业年金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依法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具有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已建立集体协商机制”。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建立补

充养老保险的要求相比,«试行办法»规定的条件更严苛,建立企业年金的门槛更高。
为了推动企业年金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通过、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公布、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实施了«企业年金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与«试行办法»相比,除了保留“三个条件”,又增添了新

的内容:设立企业年金的企业账户,承接企业缴费及其投资收益“暂时未分配”和“未归属”部分;企业缴

费及其投资收益的归属期最长不超过 ８ 年。 这些新内容增强了企业年金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金手

铐”效力。 «办法»还下调了企业年金的政策费率,将总缴费率和企业缴费率的上限由«试行办法»的１ / ６
(约 １６.７％)和 １ / １２(约 ８.３％)分别下调至 １２％和 ８％,此举虽有助于减轻单位缴费压力,吸引更多企业

参与,但也削弱了企业年金退休收入保障的充足性。
(二)“三功能”递进演变

在 ２０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企业年金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１.最初功能是“托住待遇”,以弥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带来的退休收入落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国

内已有学者提出养老保险体系三个层次的构想,认为第一层次应包含由税收筹资面向低收入者的国家

保障型养老保险以及由缴费筹资面向劳动者的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两个部分,第三层次应兼顾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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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退休收入保障以及为没有参加社保的人员提供老年经济保障两个功能,而企业补充年金保险居于其

中,属于第二层次,系由单位建立,为职工增补退休金[１４]。 这种构想展现了三层次待遇叠加的鲜明

特征。
１９９８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目标替代率是 ５８.５％[１５]。 与制度改革前

由单位发退休金时动辄 ８０％以上[１６]的替代率相比,制度改革后基本养老保险的目标替代率明显偏低。
为了缩小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后退休收入落差,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建立了补充养老保险。 其具

体做法是职工个人按工龄缴费,企业按相同金额匹配缴费,职工退休时一次性提取[１６]。 这个时期企业

补充养老保险发挥的是“托住待遇”作用,政策也允许企业建立,但并未给予任何激励。
２.独立建制后企业年金的功能转为“员工福利计划”,助力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 ２００４ 年«试行办法»

实施,企业年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演变为一项独立制度。 劳动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司

长陈良在做政策解读时指出,企业年金既不是社会保险,也不是商业保险,应属于企业内部的福利计

划[１７]。 作为员工福利,企业年金应如何发展,彼时学界有些争议。 有学者认为,应按“半强制性”原则,
要求企业在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前提下,采取自有资金为主、国家让利为辅的筹资方式[１８]。
但也有学者认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属于商业保险,资金应来自利润,不应计入成本,在基本养老保险替

代率较高、国企转制尚未完成、金融市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不宜提倡大力发展[１９]。
在实践中,发展企业年金已成不争事实。 为了激励参与,２０００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

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０〕４２ 号)规定,辽宁省及其他部分地区建立企业年金时,企业缴费

在工资总额 ４％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２０１３ 年«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２０１３〕１０３ 号)规定,个人缴费按 ４％从个人应税收入中扣除,领取时交税。 税收优惠政策的

引入巩固了企业年金作为“员工福利计划”的功能定位,但也将“单位意愿”推上企业年金发展决定性因

素的地位。
３.现阶段企业年金已升级为“重要支柱”,成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主构件之一。 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建设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将“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写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

中。 ２０１６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

是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构成;«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核

心任务之一是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 企业年金的地位从补充保障上升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

主要构件,与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并行,共同发挥“更好保障职工退休后生活”①的作用。
实践中,企业年金依旧未脱离从属角色和补充定位。 一方面,«办法»的出台结束了企业年金长达

１４ 年的试行阶段,但依旧保留了“三个条件”,建立企业年金始终不能脱离参保基本养老保险的先决条

件;另一方面,与国外企业年金由金融当局监管的做法不同,我国企业年金的制度建立和运行监管都由

人社部负责,包括拟定企业年金运营机构的资格标准、认定运营机构资格和基金管理人员资格等,行政

部门“跨界”干预基金管理,给企业年金打上“行政化”烙印,使之不得不与基本养老保险“捆绑”发展。

二、企业年金制度的运行成效和发展瓶颈

以 ２００４ 年«试行办法»实施为起点,我国企业年金制度运行已有二十年。 从成效上看,参加企业年

金的企业数和职工数持续增加,基金资产规模日渐庞大,但作为“重要支柱”的作用还不明显,仍然存在

发展瓶颈。
(一)运行成效

１.企业年金覆盖面和基金规模持续扩大。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２０ 年来,参与企

业年金的企业数和职工人数稳步增长,基金资产持续积累。 ２０２３ 年,全国参加企业年金的企业数达到

１４.１７ 万个,参与职工数连续第二年超过 ３０００ 万人,达到 ３１４４ 万人,积累基金首次突破 ３ 万亿元,达到

① 出自«企业年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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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７４ 亿元,参与企业数、职工人数和积累基金规模分别是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６ 倍、１.７ 倍和 ５.６ 倍,分别是

２００１ 年①的 ８.３ 倍、４.８ 倍和 １２３.１ 倍,总体呈现不断增长趋势。

表 １　 企业年金运行情况成效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３
总体情况

建立企业数(个) ５４７３７ ７５４５４ １４１７２８
参加职工(万人) １８４７ ２３１６ ３１４４
积累基金(亿元) ４８２１ ９５２６ ３１８７４
其中:集合计划(占比)
　 　 企业数 ２９％ ２８％ ４６％
　 　 职工数 １０％ １１％ １８％
　 　 积累基金 ９％ ９％ １０％
领取情况

■■■■■■■■■■■■■■■■■■■■■

领取人数(万人) ５０.６ ８９.７ ３０８.２
领取金额(亿元) １４８.５ ２６０.６ ９３７.６
其中:分期领取占比

　 　 人数 ３５％ ７５％ ９６％
　 　 金额 １４％ ５７％ ９２％
投资收益

■■■■■■■■■■■■■■■■■■■■■

当年投资收益(亿元) ２１３ ７５４ ３２６
累计投资收益(亿元) ２１３ １７２８ ７２８３
平均值

■■■■■■■■■■■■■■■■■■■■■

平均企业职工数(人) ３３７ ３０７ ２２２
其中:集合计划(人) １２２ １２２ ８６
人均积累基金(万元) ２.６ ４.１ １０.１
其中:集合计划(万元) ２.３ ３.４ ５.７
人均分期领取(元) ２９３７５ ２９０４９ ３０４２７
人均一次性领取(元) ３８８５２ ４９５３７ ６５２６７
其他比率

■■■■■■■■■■■■■■■■■■■■■

企业年金累计投资收益 /
企业年金积累基金

４％ １８％ ２３％

企业年金职工数 /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６.１％ ６.６％ ６.０％

人均分期领取额 /人均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额

５６.５％ ７８.６％ ６４.６％

企业年金基金资产 /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２０.１％ ２７.０％ ５０.１％

企业年金积累基金 / ＧＤＰ ０.９％ １.４％ ２.５％

　 　 注:受数据可得所限,统计年份为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 年。
数据来源: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历年«全国企

业年金基金数据摘要»或«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
由笔者汇总并计算。

２.中小型企业参与集合计划的数目不断增加。 企业年金制度建立以来,参与企业数增速快于职工数,
平均企业职工数(职工数 /企业数)不断下降,２００１ 年

为 ３８６ 人,２０１２ 年降至 ３３７ 人,２０２３ 年进一步降至

２２２ 人,说明与制度建立前期主要覆盖大型企业不

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参与企业年金。 有数据

显示,当前职工数不到 ５００ 人的企业占参与企业总数

的 ５６％[１０]。
集合计划是由受托人设立、多个委托人交付、集

中受托管理的企业年金计划,其优势是可汇集资金以

形成规模效应,减少管理成本,适合中小企业参与。
我国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开始试点,起步相

对较晚,但成长速度快,具有参与企业多、覆盖职工面

广、吸引中小企业的鲜明特点。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 年,在全

部企业年金计划中,集合计划的企业数占比由 ２８.９％
升至 ４５.７％,职工数占比由 １０.４％增至 １７.７％,基金

资产占比从 ９.２％升至 ９.９％。 参加集合计划的企业

数已接近建立企业年金企业总数的一半,２０２３ 年集

合计划平均企业职工数为 ８６ 人,不到全部企业平均

职工数的 ４０％。 可见,集合计划覆盖企业数量多、企
业规模小,推动了近年来企业年金覆盖面的扩大。

３.为参与者提供了较丰足的退休收入保障。 企业

年金可按一次性和分期两种方式领取。 ２０１３ 年发布

的«关于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 (财税〔２０１３〕 １０３ 号)规定,缴费环节暂不交

税,领取阶段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计征个人

所得税,对于账户积累额达到较高税阶的人来说,一
次性领取的相对成本明显增加。 以 ２０１３ 年为界,在
此之前选择一次性领取的职工较多,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
分期领取人数和领取金额占比迅速提高,到 ２０２３ 年

分别占当期领取总人数和总金额的 ９６％和 ９２％。
从待遇水平看,２０１２—２０２３ 年企业年金人均分

期领取额(当年分期领取金额 /当年分期领取人数)
由 １１８０１ 元增加到 ２９０１７ 元,显示出长积累带来多领

取的效果,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人均支出的比例也

由 ５６.５％提高至 ６４.６％,企业年金覆盖的职工在社会保

险“保基本”之上,退休收入保障再垒高 ６０％(表 １)。
４.企业年金资产管理促进社会养老财富不断积累。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简称«管理

办法»)发布,标志着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进入规范化运作阶段,２０１２—２０２３ 年基金积累额增加了近 ６ 倍。
基金资产规模扩大,一方面是因为参与企业年金的职工数增加,２０２３ 年为 ３１４４ 万人,相当于 ２０１２ 年的

① ２００１ 年企业年金参与企业共 １.７ 万个,参与职工 ６５６ 万人,积累基金 ２５９ 亿元[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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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倍;另一方面得益于投资收益。
２００７ 年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率为 ４１％,当年基金资产(１５４.６３ 亿元)规模不大,投资收益对基金

资产积累的贡献有限,但拉高了平均收益率。 ２００７—２０２３ 年,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率的几何平均数

是 ６.２６％,如果不算 ２００７ 年,则为 ４.６１％;若从规范化投资首年即 ２０１２ 年算起,到 ２０２３ 年为 ５.１８％。 无

论哪种计算口径,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率都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在市场化运作下,２０１２—２０２３
年企业年金基金累计投资收益为 ７２８３ 亿元,相当于基金总资产的 ２３％。

２００４ 年企业年金规模大约为 ６００ 亿元[２０],相当于同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①的 ２０％,
占 ＧＤＰ 的比例不到 ０.４％;到 ２０２３ 年基金积累 ３１８７４ 亿元,相当于同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

计结余的 ５０.１％,占 ＧＤＰ 的比例升至 ２.５％。 总体上企业年金基金规模还不大,但对社会养老财富积累

的贡献已显现。
(二)发展瓶颈

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在孕育期就被定性为“补充养老保险”,长久以来,只有那些在“三个条件”下仍

愿意为员工提供补充保障的单位才会建立该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企业年金演化成了“叠加待遇”的化

身,后常被诟病为企业年金覆盖面窄等问题[２１]。
１.企业年金的“从属”地位和过高门槛造成覆盖率偏低。 按照«办法»规定,企业年金的“理论覆盖职

工数”应包括所有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理论覆盖企业数”应包括那些满足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具有经济负担能力、通过集体协商确定等“三个条件”的企业,但实际运行远远小于“理论覆盖职工

数”和“理论覆盖企业数”,企业年金发展仍处于瓶颈期,还未找到有效的突破路径。
理论覆盖职工数。 «办法»规定“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

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企业”和“在职”两个基本要件。 可据此估计企业年金的理论覆盖人数,计算方法

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Ａ－２００４ 年«试行办法»实施之前已退休人数 Ｂ－参加职业年金的机

关事业单位职工人数 Ｃ－以个人身份参保的灵活就业人数 Ｄ”。 «２０２３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共计 ５２１２１ 万人(Ａ),其中在职职工 ３７９２５ 万人

(Ａ１),离退休人员 １４１９６ 万人(Ａ２),去除大约 ４１００ 万在 ２００４ 年«试行办法»实施之前已退休人员②

(Ｂ)、大约 ４０００ 万参加职业年金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Ｃ)以及大约 ６０００ 万~８０００ 万参加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③(Ｄ),企业年金理论覆盖值在 ３.６ 亿 ~３.８ 亿人。 另据“第四次经济普查”统计,
２０１８ 年全国“法人单位从业人数”是 ３.６ 亿人,加上 Ａ２ 项并减去 Ｂ 项、Ｃ 项、Ｄ 项,大致是 ３.４ 亿人,也可

作为理论覆盖职工数的估计值。 从实际覆盖情况看,２０２３ 年参加企业年金职工数 ３１４４ 万人,仅相当于

理论覆盖职工数的 ９％左右。
理论覆盖企业数。 «办法»规定企业年金建立应满足“企业具有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和“通过集体

协商确定”,包含“盈利能力”和“集体协商”等要件,据此可估计理论覆盖企业数。 计算思路是“企业法

人数×非亏损企业占比”与“已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数”之间取最小值。 (１)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亏损率④都在 １２％左右,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私人控股工业企

业分别是 ２７％和 ９％左右,外商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工业企业在 ２０％左右,其他工业企业有盈有亏,估算

具备“相应经济负担能力”的企业占到企业法人数的 ７０％~８０％或更高;(２)另据全国总工会统计,全国

有 ２８０ 余万个基层工会组织,近 ３ 亿工会会员,这些都是具有集体协商条件的单位,去除其中 ９７ 万个事

业和机关法人,其余 １８０ 余万个⑤单位可作为企业年金理论覆盖企业数的估计值,大致占全国企业法人

数(２０２２ 年为 ３２８３ 万个)的 ５％~６％。 取(１)和(２)的最小值,可将 １８０ 万作为理论覆盖企业数的估计

①
②
③

④
⑤

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 ｃｎ＝Ｃ０１.
来自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忽略 ２００４ 年以来的死亡人数这部分群体。
笔者对部分地区调查,灵活就业人员人数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 １０％ ~１５％。 另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 ２０２３ 年数

据,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人数共 ６０６０ 万人,考虑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意愿强于参加职工医保,可将 ６０６０ 万
人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下限。

亏损企业数占该类型企业总数的比率。
受数据可得所限,无法拆分出社会组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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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从实际覆盖情况看,２０２３ 年企业年金企业数为 １４.２ 万家,不到理论覆盖企业数的 ８％。
２.过度依赖国有经济主体参与,造成企业年金发展后劲不足。 根据规定①,中央所属大型企业设立企

业年金方案以及央企集团下属单位参加集团年金计划时,须报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 如表 ２
所示,２０１２—２０２３ 年,已在人社部备案的企业数由 ３８７６ 个增至 ２９９９４ 个,占参与企业总数的比例由

７.１％提高至２１.２％,职工账户数从 ８３４ 万个增至 １４８７ 万个,占参与职工总数的比例由 ４５. ２％升至

４７.３％,基金资产额从 ２５４０ 亿元增至 １７８１９ 亿元,占企业年金基金资产总数的比例由 ５２.７％升至５５.９％
(表 ２)。

表 ２　 人社部备案参与年金计划企业的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人社部
备案

企业数(个) ３８７６ ２１４１５ ２６６４５ ２９９９４
职工数(万个) ８３４ １２２５ １３４２ １４８７
基金额(亿元) ２５４０ ５２４４ １２８１６ １７８１９

占比
/ (％)

企业数 ７.１ ２８.４ ２５.３ ２１.２
职工数 ４５.２ ５２.９ ４９.４ ４７.３
基金额 ５２.７ ５５.１ ５７.０ ５５.９

　 　 数据来源: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历年«全国企业年金基

金数据摘要» 或«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 数据,笔者汇总并

计算。

央企及其集团下属单位毫无疑问是企

业年金的主力军,如果加上地方国有企业,
国有经济主体对企业年金发展起到关键作

用,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企业年金发展过

度依赖国有经济主体的参与。 值得深思的

是,根据 ２０１８ 年经济普查数据,工业企业中

亏损率最高的是国有控股企业,最低的是私

人控股企业②,如何吸引有盈利能力的私人

控股企业加入,对于扩大覆盖面、促进企业

年金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３.协议各方力量不均衡,导致企业年金无法达到“合意覆盖面”。 企业年金的合意覆盖面应符合各方

利益最大化。 根据«办法»规定,企业年金从方案订立、备案、变更、终止到基金筹集、账户管理、委托投

资等,牵头的都是“单位”,由单位发起,并与“职工个人”协商同意和“职工集体”讨论通过,涉及的利益

方应包括单位(雇主或管理者)、职工个人、职工集体。
在自愿参与和自主建立原则下,由于各方力量不平衡,“单位”具有议价优势,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

企业年金的发展。 首先,什么样的企业会主动“发起”企业年金计划,这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经济能力,更
取决于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定位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度。 其次,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愿意参与企

业年金计划,取决于建立员工福利计划是否满足边际净收益最大化[２２],一些企业只为部分关键或重要

岗位员工缴纳企业年金,一些企业按不同费率为管理层和员工缴费,反映出企业的趋利动机。 再次,职
工意愿不强或者诉权能动性不够,单位“乐见其成”而不主动建立企业年金③。 在国家税收让利、企业匹

配缴费、市场投资收益等多重利益下,职工仍有此决策,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最后,由谁发起并代表多

数职工进行“集体协商”,取决于工会组织的力量,但当前工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独立性缺失和行政化

倾向[２３],其代表职工诉求企业年金权益存在动力不足和执行困难等问题。

三、深化企业年金制度改革、提高覆盖率的思考

企业年金制度自建立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对个人退休收入保障和社会养老财富积累起到积极作

用,成效已然显现。 但是,由于初始定位为“补充”作用,即使在税优支持、入市投资、政策规范等多力推

动下,企业年金覆盖面依旧难以拓宽,发展规模过于依赖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 经过 ２０ 年发

展,实际参与的职工数不到理论覆盖职工数的 １ / １０,实际参与企业数不到理论覆盖企业数的 １ / １４。 由

于覆盖面过窄,企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险体系“重要支柱”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企业年金要突破瓶颈,应摆正定位,不再作为第一支柱的“从属”,而应“独门立户”,与城镇职工基

①

②
③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发布的«试行办法»、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发布的«办法»以及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做好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的意见»(人社厅发〔２０１４〕６０ 号)。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第四次经济普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ｓｊ / ｐｃｓｊ / ｊｊｐｃ / ４ｊｐ / 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单位愿意建立企业年金并缴费,但部分员工不愿把个人资金交由企业统一委托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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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养老保险并行发展,不仅要“补充”退休收入保障,更要“补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未覆盖或覆盖不充

分的群体,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养老保障“支柱”的作用。
２０２１ 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社保制度改革已进入

“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阶段。 从大社保观看,企业年金也是民生,应与社保事业统筹协同、并进发展。
发展企业年金,一是要有整体观,准确把握企业年金制度的整体定位;二是要有系统观,找准妨碍整体实

现最优目标的堵点和短板;三是要有协同观,改革施力点既要局部修正完善,又要整体良性运转。
(一)优化企业年金制度目标

经过二十年发展,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运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２０ 年前,国有企业改制刚刚完

成,工资货币化改革还在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步入正轨不久,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还

在加快推进;２１ 世纪初,城镇就业人员中有三分之一在国有单位就业,七分之一是私营单位或个体就

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中超过 ７０％是国有单位就业人员①。 ２０ 年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员已经从以国有单位职工为主转变为以私营和个体就业者为主,但企业年金仍以覆盖大型国

企为主的特征没有根本改变,发展滞后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此外,企业年金面向的群体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１９９７ 年之后首次参保的“新人”未曾受到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直接影响,１９９７ 年之前工作时间不长的“中人”受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冲击不大,
１９９７ 年之前工作时间较久、受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冲击较大的“中人”基本已进入退休期,因此,企业

年金“托住待遇”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作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配套的运行环境已然改变。 企业年

金的功能定位应随之升级,摆脱“从属”地位,优化覆盖目标。 第一,将覆盖目标锁定“所有具有就业收

入”的人;第二,突出“员工福利计划”功能,助力企业吸引并留住人才;第三,发挥“重要支柱”作用,增强

退休收入保障。
(二)当前企业年金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将“所有具有就业收入的人”作为企业年金覆盖目标群体,企业年金制度改革的重点聚焦于提高覆

盖率,应着力发展集合计划。 与单一计划不同,集合计划是由法人受托机构设立、汇集多个委托人交付

资金、集中受托管理的企业年金计划,适合中小企业参与。 这包括“前端集合”和“后端集合”两种模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关于企业年金集合计划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１１〕５８ 号)发布并实施,

我国企业年金集合计划开启规范发展之路,所确定的管理模式是前端集合。 前端集合是“集合于”一个

受托人,其特征是产品同一化,核心主体是受托人,由其汇集资金交由多个投资管理人投资运营。 其缺

点是容易发生受托人不作为[２４]以及产品同一化与企业诉求差异化之间存在矛盾。 截至 ２０２３ 年,我国

企业年金集合计划数只有 ５９ 个,平均每个集合计划的企业数、职工数、基金资产额分别是 １０９７ 个、
９４４２４ 人、５４ 亿元,较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２９ 个、４００４８ 人、９ 亿元有了明显增加。 尽管资产管理实现规模化,但
参与企业差异化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日益突出,产品同质性会降低集合计划对中小企业的吸引力。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人社部等多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３〕２４ 号),提出企业年金产品化理念,但养老金产品面向企业年金基金定向销售,委托人无法直接

购买,委托人需求与投资组合之间仍无法直接匹配。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应同步鼓励发展后端集合计

划。 后端集合的特征是产品差异化,核心主体是投资管理人,由其针对不同市场需求开发差异化投资组

合,由参与集合计划的委托人自行选择。
(三)企业年金制度深化改革的路径

第一,从理念上彻底改变企业年金“从属”于基本养老保险的认识,将企业年金作为和谐劳动关系、
顺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独立退休收入保障制度。 措施上,在现有税收支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移除企业

及其职工必须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前置条件,让企业年金能够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齐肩并行。
第二,在组织上发挥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基层工会组织的主观能动性,把雇主建立员工福利和合力提

① 这里假设国有单位都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参考国家统计局,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 ｃｎ＝Ｃ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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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退休收入保障作为工会成员的权利。 措施上,各级工会组织应积极宣传人口老龄化长期趋势下养老

金储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工会成员在退休收入保障上的个人责任心和行动主动性。 工会组织应

积极与平台企业协商,对与平台企业具有稳定收入共享关系的劳动者,可要求平台企业参与集合年金计

划并履行部分缴费责任。
第三,调整支持性政策的“出场顺序”,提高职工个人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雇主

往往认为,企业年金建立与成本节约是相悖的,即使有税优激励,参与企业年金的积极性也不足,因此,
可将支持性政策优先放在激发职工个人提高养老保障的需求上。 以终身税优中性为原则,对于缴费环

节已享受税优的个人,可按现有政策规定,要求在提取时纳税,但对于缴费环节未享受到税优(未达到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个人,应完善政策,规定其在提取时可减免纳税,从而使所有参与者得到的政策

支持公平公正。 职工参与企业年金的意识被“唤醒”,会敦促单位建立员工福利计划。
第四,优化年金产品(计划),提升企业年金对劳动力市场新趋势的适应性。 目前大型国有经济主

体参与企业年金基本“饱和”,扩大覆盖面的着力点应从中小型企业入手,通过大力发展集合计划,完善

年金计划产品,让多个中小型企业参与同一个集合计划,降低资产管理成本,形成资产管理规模经济效

应。 对于一些较为成熟且在国际上已有良好经验的做法,应加快引入并予以落实。 例如,将集合计划产

品化,通过“后端集合”,可实现企业直接选择投资管理人,投资收益更加直观,以此吸引那些有意愿建

立人才年金的企业积极加入。 与此同时,促进企业年金与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融合发展,以个人账户为

载体,税优支持统筹整合,参与集合计划的企业和个人可自主选择投资养老金产品。
第五,将发展企业年金置于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新的历史背景之下,促进企业年金

独立发展、快速成长。 ２０２３ 年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

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２０２４ 年被视作是养老金融“元年”。 以此为起点,告别过去二十年的从属地

位,将企业年金真正打造成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强大第二支柱。 在治理机制上,将企业年金制

度决定权交还给金融部门,让企业年金发展“去行政化”,回归金融市场活动“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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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ｌｏｗ.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ｎｕ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ｎｕ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
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 ａｎｎｕｉｔｙ,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ｇｒｅｅｄ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ｓ.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ｉｌｌａｒ”,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ｎｕ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ａ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ｎｕ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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